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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別： 四等考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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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注意：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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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請接背面） 

 
 

一、請試述下列名詞之意涵：（每小題 5 分，共 25 分） 
聚落建築群  
訴願代理人 
國土計畫  
室內空氣品質  
活載重  

二、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，請詳述那些狀況下公寓大廈之共用部分，依法不得做

為約定專用部分。（25 分） 

三、當機關辦理驗收而驗收結果與契約、圖說、貨樣規定不符時，請依政府採購法之規

定詳述應如何處理。（25 分） 

四、請依營造業法說明營繕工程之承攬契約應記載那些規定事項。（25 分） 


